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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 

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（2024）第 213177 号 

 

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豆神教育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2023 年度财务报表，并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出具

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4）第 213200 号）。豆

神教育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本所审计，并由本所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出具

了带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（中兴财光

华审会字（2023）第 213196 号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的要

求，现将豆神教育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及消除情况说

明如下： 

一、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 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二、2 持续经营”、财务

报表附注“六、60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资产”所述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，豆神教育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-64,951.01 万元；2022 年度扣非后归

母净利润为-65,008.17 万元；2022 年度公司因债务逾期引发多起诉讼及仲裁案件，

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、多项资产抵押，豆神教育公司很可能无法在正常的

经营过程中清偿债务，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023 年 3 月 31 日，豆神教育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通

知书》及(2023)京 01 破申 280 号《决定书》，公司债权人佟易虹以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，并申请启

动预重整程序。为降低重整成本、提高重整成功率、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

性，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。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，

公司是否会进入重整程序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豆

 



 

 

神教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

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2022 年度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消除情况 

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北京一中院作出（2023）京 01 破申 280 号《民事裁定

书》，裁定受理公司重整。2023 年 12 月 18 日，北京一中院作出（2023）京 01 破

39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批准公司重整计划。2023 年 12 月 28 日，北京一中院裁定

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。 

重整计划执行后，公司的债务得以消除，资产负债率从年初的 129.70%下降

至 69.59%，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；2023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96,239.78 万元，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,432.63 万元；公司及管理人正积极

推动解除对公司资产、银行账户的冻结、保全措施；公司摆脱了大额利息费用

负担；公司核心业务及团队稳定，继续推进教育科技创新，业务重回良性发展

轨道，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恢复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豆神教育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

事项的影响已消除。 

 

本专项说明仅供豆神教育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适用于其

他用途。 

 

 

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

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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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项目合伙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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